


排放口编

号或名称

排放口

位置

排放

方式

主要/特

征污染物

名称

排放

浓度

mg/L

2019 年排

放总量

（吨/年）

核定的排

放总量

（吨/年）

执行的污

染物排放

标准浓度

限值 mg/L

超标

情况

WS-01652

中心经

度/中心

纬度

112 °

34 ′

56 ″/

23 °

9 ′

51 ″

纳管

化学需氧

量
21.21 103.8 420 100 无

氨氮 0.57 2.25 36 10 无

大气污染物

排放口数量 1

排放口编

号或名称

排放口

位置

排放

方式

主要/特

征污染物

名称

排放

浓度

mg/m3

2019 年

排放总

量（吨/

年）

核定的

排放总

量（吨/

年）

执行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

浓度限值

mg/m3

超标

情况

FQ-01651

中心经

度/中心

纬度

112 °

34 ′

43 ″/

23 °

9 ′

55 ″

排环

境

二氧化硫 47.37 18.32 400 200 无

氮氧化物 89.31 34.32 316.8 200 无

烟尘 13.87 5.63 / 30 无

固体废物

废物名称 是否危险废物 处理处置方式 处理处置数量/吨

污泥 否 外卖 10871.557

煤灰渣 否 外卖 12489

废有机溶剂 是 送持证单位处置 10.18

废矿物油 是 送持证单位处置 4.72

废灯管 是 送持证单位处置 100 支

废油漆桶 是 送持证单位处置 0.82

赵兰荣
和废气经纬度相同？？

zlr
参照生化药厂写，十一月份前燃煤，执行燃煤标准，后执行燃气标准



噪声

厂界位置

噪声值
执行的厂界噪声排放

标准限值
超标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厂界东北侧外 1m 处 57.7 45.7 65 55 无

厂界东南侧外 1m 处 56.7 48.1 65 55 无

厂界西南侧外 1m 处 49.8 45.7 65 55 无

厂界西北侧外 1m 处 58.4 46.7 65 55 无

其他污染类型

备注：废水、锅炉废气污染物浓度及排放总量取自在线监控系统年度报表，噪声监测取自基

地 2019 年 11 月 12 日广东中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监测报告中噪声监测结果。

三、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设施类别 防治污染设施名称
投运时

间

处理能力

（设计）
运行情况

水污染物
IC厌氧反应器+A/O 等

联合处理工艺
2013年 12000m3/d 正常

大气污染物 低氮燃烧器 2019年 31455m3/h 正常

固体废物 固废规范暂存场所 2017年 / 正常

噪声 消音器、隔音墙等 2009年 / 正常

其他 / / / /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环评

批复

单位

环评

批复

时间

环评

批复

文号

竣工

验收

单位

竣工

验收

时间

竣工

验收

文号

生物发酵工程系列产品生产

基地(一期)项目

生产呈味核苷酸二钠（I+G）

800t/a

广东

省环

境保

护局

1997 年

4月2日

粤环建

字

[1997]

12 号

广东省

环境保

护局

2002 年

5 月 22

日

粤环函

[2002]

319 号

年产达 2000t/a 呈味核苷酸

二钠扩产项目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02 年

10月 17

日

环评报

告表，

无文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09 年

4月7日

肇环建

[2009]

31 号

年增 4000 吨呈味核苷酸二钠

扩产项目（产能达 6000t/a）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10 年

1 月 10

日

肇环函

[2010]

97 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10 年

4 月 12

日

肇环建

[2010]

58 号

年增 4000t 吨呈味核苷酸二

钠技术改造项目（产能达 1万

t/a）

广东

省环

境保

护厅

2010 年

6 月 13

日

粤环审

[2010]

215 号

- -

350t/a、利巴韦林项目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00 年

10月 12

日

环评报

告表，

无文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09 年

12月 31

日

肇环建

[2009]

197 号

10 万吨功能糖浆项目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11 年

11月 30

日

肇环建

[2011]

400 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13 年

10月 24

日

肇环建

[2013]

132 号

35t/h 链条锅炉改建 45t/h 循

环流化床锅炉项目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07 年

5 月 22

日

肇环函

[2007]

53 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09 年

12月 24

日

肇环建

[2009]

191 号

50 吨备用锅炉项目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10 年

9月4日

肇环函

[2010]

186 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12 年

11月 19

日

肇环建

[2012]

295 号

年产 2万吨苏氨酸生物制造

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肇庆

市环

境保

护局

2010 年

4 月 26

日

肇环函

【2010

】119 号

肇庆市

环境保

护局

2011 年

6月8日

肇环建

[2011]

159 号



20000t/a 赖氨酸盐酸盐工程

项目

广东

省环

境保

护局

2004 年

1 月 17

日

粤环函

[2004]

45 号

广东省

环境保

护局

2009

年 10月

19 日

粤环审

[2009]

486 号

生物工程基地

“煤改气”建设项目

肇庆

市生

态环

境局

鼎湖

分局

2019 年

8 月 14

日

肇鼎环

建

【2019

】33 号

/ / /

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

部门
肇庆市生态环境局 备案时间 2017 年 7 月 10 日

主

要

内

容

摘选（已备案的应急预案部分内容）

一、应急响应

预案启动条件，当发生以下几种事件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1）当发布预警之后，经预警措施处置后，未能有效的对隐患进行排除或

对事件控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可能或已对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2）自然灾害对生物工程基地内系统造成破坏，可能或已经会导致环境污

染事件；

（3）废水处理系统运行异常，可能或已经导致超标排放；

（4）废气处理系统运行异常，可能或已经导致超标排放；

（5）蒸汽管道、维修用气体（乙炔、氧气等）等发生泄漏时，可能造成火

灾、爆炸事件。

分级响应：针对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

生物工程基地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将环境染污事件分为

不同的等级。等级依次为Ⅲ级（单元级污染事件）、Ⅱ级（企业级环境污染事件）、

Ⅰ级（社会级环境污染事件）。根据不同级别的事件，启动相应级别的响应措施。

Ⅲ级响应：当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当值人员及时上报应急指挥部，应



急副总指挥查看现场后，开始组织救援，及时启动应急现场处置预案进行应急

工作。

Ⅱ级响应：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时，发现人员立即报告当值人员，由当

值人员上报公司应急指挥部。总指挥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后，立即召集本公司的

应急抢险队伍，进入紧急状态。各应急救援小组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立

即进入抢险救援状态，进行紧急抢险、环境监测和组织人员疏散、隔离工作。

Ⅰ级响应：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时，事件发现人员在做好自身防护时，

立即报告当值人员，由其通过电话、对讲机等通知公司应急指挥部，公司应急

指挥部依据现场情况，由总指挥启动Ⅰ级综合应急预案、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并通报肇庆市环境保护局鼎湖区分局（电话：2621809）。如政府成立现场应急

指挥部时，移交政府指挥部人员指挥并说明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配

合协助应急指挥与处置。

当发生Ⅲ级、Ⅱ级环境事件，通过相应的应急措施抢险后，事故未能得到

有效的控制需要应急响应升级。

二、应急处理措施

（一）水污染事件的应急措施：

（1）现有 3座 800m3污水事故罐以及 20000m3氧化塘（应急缓冲池），并

在废水总排口安装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若环保车间发生故障，事故废水可

暂存到事故罐中，立即检查事故的原因并进行抢修。

（2）当污水输送管道发生破裂时，应立即停止污水输送，积极抢修，并把

废水暂存于污水事故罐。

（3）如发生废水治理系统关键设备及其备用设备同时发生故障或突发停电

事故，即可能造成整个废水治理系统瘫痪。若事故恢复时间较长，应立即停止

生产，待废水治理系统恢复正常运行后重新生产。

（4）化学品泄漏或消防洗消可能产生一定量的污染废水，如不加以收集处

理，则可能对厂区及周边环境造成危害。对于泄露量小，容易收集或容易及时

处理，能够迅速把污染控制切断在源头处的，将污染废水收集后交由基地污水

处理系统集中处理；对于危险物泄露量大，不易控制，预测可能会超标的，应

当一方面处理泄露的污染物，另一方面通知公司应急小组，由应急小组指挥应



急监测小组对环境保护目标进行监测。若监测结果超标，再根据污染物类型确

定防护措施和方法；对于泄露量大，毒性严重，根据模型预测严重超标的污染

物，一方面由应急领导小组指挥各救援小队救险，另一方面通知上级相关部门，

指挥受保护的村舍和社区做好防范措施，同时通知应急环保监测小组对目标区

域进行监测。

(二)大气污染事件的应急措施：

（1）对于挥发性化学品泄漏污染大气环境事件，首先应当确定污染物的性

质、排放量、严重程度、可控能力、影响范围、风速风向以及大气稳定度，切

断污染源所需时间等来确定污染物质的扩散速率。选用针对污染物的合适预测

模型，如《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推荐的多烟团模式、分段烟羽模

式及重气体模式等，分析对可能受影响区域的影响程度。对于泄露量小，容易

收集或容易及时处理，能够迅速把污染控制切断在源头处的，将冲洗稀释水或

者吸附后的吸附剂收集，交由环保站集中处理；对于泄露量小，但是车间无法

及时收集或处理，需其他车间援助的，及时联系附近车间配合处理，冲洗水或

吸附剂交由环保站集中处理；对于危险物泄露量大，不易控制，模型预测可能

会超标的，应当一方面处理泄露的污染物，另一方面通知公司应急小组，由应

急小组指挥应急监测小组对环境保护目标进行监测。若监测结果超标，再根据

污染物类型确定防护措施和方法；对于泄露量大，毒性严重，根据模型预测严

重超标的污染物，一方面由应急领导小组指挥各救援小队救险，另一方面通知

上级相关部门，指挥受保护的村舍和社区做好防范措施，同时通知应急监测小

组对目标区域进行监测；若事故十分严重，威胁到受保护区域人的生命安全，

应当由应急监测小组组长立即通知镇或者县有关部门，根据事态的严重程度安

排该区域的人员疏散，同时划定隔离区。

（2）对于布袋穿漏造成粉尘污染事件，首先应当确定排放量、严重程度、

可控能力、影响范围、风速风向以及切断污染源（或修复）所需时间等来确定

污染物质的扩散速率。对于泄露量小，容易控制和及时处理，能够迅速把污染

控制切断在源头处的，锅炉车间应立即组织抢修人员实施抢修，抢修人员须配

备防尘面罩等防护措施；对于泄露量大，不易控制，模型预测可能会超标的，

应当一方面处理泄露的污染物，另一方面通知公司应急小组，由应急小组指挥



应急监测小组对环境保护目标进行监测。若监测结果超标，再根据污染物类型

确定防护措施和方法；对于泄露量大，根据模型预测严重超标的污染物，一方

面由应急领导小组指挥各救援小队救险，另一方面通知上级相关部门，指挥受

保护的村舍和社区做好防范措施，同时通知应急监测小组对目标区域进行监测；

若事故十分严重，威胁到受保护区域人的生命安全，应当由应急监测小组组长

立即通知镇或者县有关部门，根据事态的严重程度安排该区域的人员疏散，同

时划定隔离区。

（三）危险化学品泄漏污染事件现场应急措施

（1）切断污染源方案

对于化学物质的泄露，首先应根据泄露物质的性质，毒性和特点，确定使

用堵塞该污染物的材料，同时关闭阀门，利用该材料修补容器或管道的泄露口，

以防污染物更多的泄露；利用能够降低污染物危害的物质撒在泄漏口周围，将

泄露口与外部隔绝开；若泄露速度过快，并且堵塞泄漏口有困难，应当及时使

用有针对性的材料堵塞下水道，截断污染物外流造成污染；保持现场通风良好，

以免造成现场有毒气体浓度过高，对应急人员构成危险。

（2）对于已经泄露的污染物，应做好事故现场的应急监测，及时查明泄漏

源的种类、数量和扩散区域。明确污染边界，确定洗消用量。

用洗消液冲洗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在源头冲洗，将污染源严密控制在最小

范围内，二是在事故发生地周围的设备，厂房，以及下风向的建筑物喷洒洗消

液，将污染控制在一个隔绝区域；三是在控制住污染源后，从事故发生地开始

向下风方向对污染区逐次推进全面而彻底的洗消。

洗消冲洗废水不能直接排入污水处理装置，应当及时关闭污水处理设施的

入口阀门，防止高浓度污染物流入厂污水处理设施，增加污水处理设施压力。

关闭正常污水排放口和雨水排放口阀门，防止污染物通过污水排放口流入

到厂外，对厂外水沟造成污染。

通知相关人员启动通入环境应急池的应急排污泵，引导污染物、消防废水

和冲洗废水等流入应急管道，最终流入环境应急池集中处理。

待事故现场污染物得到控制并消除已产生的污染物后方可启动正常排污

口。



控制住污染源后要及时对已产生的污染物及时处理，尽量减少或消除污染

物。根据不同污染物的类型，采取相应的方法。对于泄露量较大，化学性质稳

定，回收比较容易或者有机溶剂类污染物，应当尽可能回收再利用。例如酸或

碱回收后可送至环保车间用于处理废水，对于难处理的物质应当由专家组讨论

后决定处理方案；化学性质不稳定，遇空气或者水就变质的污染物应当采取中

和、混凝、萃取、汽提、吹脱、吸附、氧化还原、离子交换、电渗吸、反渗透

等方法来减少危害程度，然后根据反应后的产物性质再进一步处理，当遇到各

种方法都无效的情况时，经专家讨论后决定处理方法；对于气体污染物或可挥

发性污染物，应当根据不同的污染物物理化学性质采用冷凝法、吸收法、吸附

法、燃烧法，催化转化法等来处理；对于油状类的污染物，应及时排入隔油池，

分离油层后再进一步处理；消防废水等排入应急事故池，再交由环保车间处理

达标后排放。对于固态废物，首先考虑尽可能回收，其次再根据污染物的性质

采取相应措施。

六、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主

要

内

容

污染源类

型

排污口编

号

排污口位

置
监测因子 监测方式 监测频次 备注

废水 WS-01652

废水排放

口（经度：

112.58°

，纬度：

23.17°）

pH、化学

需氧量、

氨氮

自动监测
每 2小时

一次 自动监测

为每 2小

时监测一

次，并上

传到环保

监控平台

五日生化

需氧量、

色度、悬

浮物、动

植物油、

总磷

手工监测 每月一次

厂界噪声

1#

界外东北

面 1米噪

声敏感点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2#

界外东南

面 1米噪

声敏感点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3#
界外西南

面 1米噪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声敏感点

4#

界外西北

面 1米噪

声敏感点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每季一次

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1、自动监测

I.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自动监控技术规范的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

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并通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

II.自动监测设备交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运营管理,由第三方对自

动监测设备进行日常运行维护；

III.具有健全的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管理工作和质量管理制度；

Ⅳ.自动监测项目有 pH、CODcr、氨氮。

2、手工监测

I.我公司自行监测项目中 BOD5、色度、悬浮物、总磷、噪声、动植

物油由我司自行手动监测。

II.①具有固定的化验室；②具有与监测本单位排放污染物相适应的采

样、分析等专业设备、设施；③具有两名持有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组织培训的、与监测事项相符的培训证书的人员；④监测过程具有完

整的 SOP。
III.监测所用计量仪器均应经过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Ⅳ.水样采集不少于 10%的平行样；实验室分析过程加不少于 10%的

平行样；对可以得到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在分析的同时

做 10%质控样品分析；对无标准样品或质控样品的项目，且可进行加

标回收测试的，在分析的同时做 10%加标回收样品分析。

V.噪声测量前后用标准声源对声级计进行了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示

值偏差值应小于 0.5dB。

七、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其他应当公开

的环境信息

2019 年生物工程基地缴纳环保税 37.89 万元，环保

运行费用 1957 万元。

填表说明：排放口编号或名称应与排污许可证上载明的一致，排放口位置为排放

口所在的经纬度，排放方式为纳管或排环境，排放浓度为最近一次监测数值，排

放总量最近一次的年度实际排放总量，核定的排放总量为排污许可证上载明的核

定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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